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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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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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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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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变化率

-6.03%

-2.75%

-3.50%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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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2024年上半年六大国有银行信用卡发卡量、消费额变动

截止时间：2024年6月30日 数据来源：上市银行公告

本报记者 郭婧婷 北京报道

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的“职

务身份价值”正在不断削弱中。

近日，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系

统离职人员入股拟上市企业监管

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

10 月 8 日起实施。《规定》有三大

新增变动，拉长离职人员入股禁止

期、扩大对离职人员从严监管的范

围、对中介提出更高核查要求。

今年4月，新“国九条”提出“打

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

监管铁军”，要求从严从紧完善离职

人员管理，整治“影子股东”、不当入

股、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

问题。不久后，证监会于4月26日

公布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近年来，证监会系统离职人

员入股拟上市企业时，主要问题

集中在不当入股情形上。这些离

职人员可能利用在职时的公权力

或离职后的影响力，通过低价入

股、股权代持等方式谋取不正当

利益，进行利益输送。这种行为

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性和公正

原则，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

展，降低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

度。”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

鹏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受访券商保代向记者分析，

《规定》一方面保证市场的公平公

开公正性，打击内幕交易、违规直

接或者间接持股的行为；另一方

面督促专业机构更加勤勉尽责、

做好相应的合规管理，依法执业。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

长田利辉向记者表示，《规定》对

资本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有积

极影响，有助于防止不当利益输

送，维护公平，保护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拟

上市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规定》

将带来更加规范的上市前审核流

程和更严格的入股行为监管，促

使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

了更加公平的投资环境。

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证监会从严监管离职人员入股

六大不当入股情形+新增三方面要求

证监会对于离职人员入股

拟上市企业的行为一直持严格

监管的态度。为了维护资本市

场的公平公正，近年来，证监会

相继出台多项规定，加强对此类

行为的监管。

2021 年 5 月，证监会发布了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2 号》（以下简称《2 号指引》），要

求中介机构穿透核查证监会系

统离职人员股东，对于存在不

当入股情形的，必须进行严格

清理。

为从严从紧整治政商“旋转

门”，严防离职人员利用在职时公

权力、离职后影响力获取不当、不

法利益。9 月 6 日，在《2 号指引》

基础上，证监会进一步发布了《证

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拟上市企

业监管规定（试行）》。《规定》所称

离职人员，是指发行人申报时相

关股东为离开证监会系统未满十

年的原工作人员。

《规定》界定六大不当入股情

形，包括在入股禁止期内入股、利

用原职务影响谋取投资机会、入

股过程存在价格不公允等利益输

送情形、通过代持方式入股、入股

资金来源违法违规、其他不当入

股情形。

具体来看，《规定》新增三方

面要求：将发行监管岗位或会管

干部离职人员入股禁止期延长至

10年；对于其他离职人员，根据级

别不同，入股禁止期也有所延

长。同时，监管范围从离职人员

本人扩大至其父母、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以防止通过亲属进行间

接持股规避监管的行为。

新规将监管范围扩大到离职

人员的直系亲属，这是基于哪些

考虑？如何确保这一规定在实际

操作中得到有效执行？

“ 新 规 将 监 管 范 围 扩 大 到

离职人员的直系亲属，这是基

于防范利益输送和维护资本市

场公平性的考虑。通过扩大监

管范围，可以减少利用家庭成员

进行间接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确保监管不留死角。”田利辉进

一步表示。

谈及监管如何有效执行《规

定》，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创

始发起人袁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证监会已建立并完善了离

职人员数据库，其中包含了相关

离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的信息。

同时，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均设置

了查询端口，方便中介机构根据

需要进行查询。此外，证监会还

将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核查要求，

确保其对离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的持股情况进行详细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此外，监管还要求发行人、

保荐机构及律师事务所提交的

专项说明应当明确是否存在离

职人员入股的情形。存在离职

人员入股情形的，专项说明应当

包括，对离职人员基本背景、投

资机会来源、资金来源、入股价

格等事项。

若存在离职人员不当入股情

形，《规定》明确，应当予以清理，

并在专项说明中详细说明清理情

况。若不存在离职人员不当入股

情形的，离职人员应当出具不存

在不当入股情形的承诺，作为专

项说明的附件。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27日

至5月11日，证监会发布《规定》征

求意见稿，记者对比后发现，正式

稿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进行了两

个调整。

比如，《规定》要求中介机构

说明离职人员的父母、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入股拟上市企业情况

时，明确中介机构要说明“核查情

况及结论”，而征求意见稿只需中

介机构“说明”即可。另一处，《规

定》对入股禁止期为离职后十年

的发行监管岗位和会管干部离职

人员认定范围，由征求意见稿中

的三年内延长至五年内。此外，

对其他离职人员，副处级（中层）

及以上的，入股禁止期由离职后

的三年内调整至五年内，副处级

（中层）以下的由离职后的二年内

调整至四年内。

在袁帅看来，对于拟上市企

业而言，这些规定将增加其上市

过程中的合规成本。企业需要更

加注重对股东结构的梳理和核

查，确保不存在不当入股情形。

从长远来看，这也有助于提升企

业的市场形象和竞争力。对于投

资者而言，这些规定将提供更加

透明和公正的市场环境，有助于

其做出更加理性和准确的投资决

策。同时，投资者也将更加关注

企业的合规性和治理结构等方面

的问题。

因证监会离职人员入股 多家IPO企业“撤单”

近年来，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

入股拟上市企业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据田利辉观察，证监会系统离

职人员入股拟上市企业存在的主要

问题包括，利用原职务影响谋取投

资机会、在禁止期内入股、入股过程

存在价格不公允等利益输送情形、

通过代持方式入股以及入股资金来

源违法违规等。这些问题会破坏市

场的公平性，损害投资者利益，影响

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记者注意到，《规定》第六条要

求发行人提交发行上市申请文件

后，发行人或者中介机构发现离职

人员入股情况发生变化或者出现

媒体质疑的，应当及时向证券交易

所报告。

比如，2021年年初，浙江明泰控

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

泰控股”），在公司启动IPO之际，突

然引入六家外部机构股东，包括平

阳朴明、温州瓯泰、宁波通泰信、宁

波通元优博、安徽森阳鑫瑞、合肥丰

德瑞。而这六家机构股东中，多位

证监系统的前官员包括原IPO发审

委员都身处其中，这引起了舆论风

波，也被证监会高度关注。最终，明

泰控股在经过三年的等待后，于今

年4月主动撤回了IPO申请。

去年9月，由于有8名证监会

系统离职人员入股，得一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之路引发市场高

度关注。为此，上交所专门发布答

记者问，回应此事，“并称这8名离

职人员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均不足 1 股”。即便如此，该公司

也撤回IPO申请，于今年3月30日

终止了上市审核。

国际上是否有类似的监管规定，

中国的新规与国际做法有何异同？

“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

针对公务员或公职人员离职后行

为的监管规定，以防止他们利用在

职时的权力或离职后的影响力谋

取不正当利益。这些规定通常包

括离职后的竞业禁止期、对离职后

从事相关行业的限制等。”王鹏举

例表示。

在田利辉看来，国际上对离职

监管人员入股企业的监管也较为

严格，但具体规定可能因国家和地

区的法律法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中国的新规与国际做法在维护资

本市场公平性和防范利益冲突的

大原则下相似，但具体的监管措

施、禁止期限和核查要求等有所区

别，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和

实际需要。

明泰控股在经过三年的等待后，今年4月主动撤回了IPO申请。新规将监管范围扩大到离职人员的直系亲属，这是基于防范利益输送和维护资本市场公平性的考虑。通过扩大监管范围，可以减少

利用家庭成员进行间接利益输送的可能性，确保监管不留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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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慈玉鹏 北京报道

国有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

消费额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同时，

信用卡业务不良贷款率有所抬头。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关

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

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落地对银行信用卡业务展业增加了

限制条件；同时，居民消费偏弱、信

用卡需求不足亦导致信用卡业务规

模出现收缩。

值得一提的是，新增业务开展受

限的背景下，银行陆续加码信用卡存

量客户“精细化”运营。受访人士表

示，做好信用卡客户“精细化”运营，银

行应进一步注重加强客群定位与细

分，优化调整组织架构提升信用卡展

业效率；同时，还要加快金融科技创新

与数字化转型，开展差异化竞争，打造

自身在某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信用卡发卡量持续下滑 银行加码存量“精细化”运营

连续六个季度环比负增长

记者发现，国有银行信用卡累

计发卡量多数收缩。具体来看，相

关公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末，工

商银行信用卡发卡量1.52亿张，较

年 初 减 少 100 万 张 ，相 比 下 降

0.65%；建设银行信用卡发卡量1.31

亿张，较年初减少100万张，相比下

降 0.76%；交通银行信用卡发卡量

约 为 6488.83 万 张 ，较 年 初 减 少

643.59 万张，相比下降 9.02%；邮储

银行信用卡发卡量约为 3957.68 万

张，较年初减少282.26万张，相比下

降6.66%。

记者注意到，从截至目前国有

银行已经发布的数据看，仅中国银

行发卡量增长。截至 2024 年 6 月

末，该行累计发卡量约为 14617.14

万张，较年初增加206.95万张，相比

上升1.43%。

从信用卡消费额看，六家国有

银行中五家同比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相关公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工商银行信用卡消费额

1.06 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

0.03万亿元，降低2.75%；建设银行

信用卡消费额1.38万亿元，相比去

年 同 期 减 少 0.05 万 亿 元 ，降 低

3.50% ；交 通 银 行 信 用 卡 消 费 额

12362.99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

1966.24 亿元，降低 13.72%；邮储银

行信用卡消费额 5031.14 亿元，相

比去年同期减少638.32亿元，降低

11.26%。中国银行信用卡消费额

6485.76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

416.52亿元，降低6.03%。

从全行业看，央行公示的《2024

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

况》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信

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7.60 亿张，环

比下降 0.85%，与 2023 年年末 7.67

亿张的总量相比，减少约 700 万

张，已出现连续六个季度环比负

增长。

谈及银行信用卡数量收缩原

因，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

丹告诉记者：“第一，监管趋严的

影响。从 2023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

信用卡新规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得以发卡量、客户数量等作为

单一或主要考核指标，特别是对

于长期睡眠卡率超过 20%的机构，

不得新增发卡。这导致银行开始

淘汰‘长期睡眠卡’，放缓了信用

卡的发卡节奏和数量。监管机构

对信用卡业务的监管趋严，也使

得银行在信用卡业务经营上更加

谨慎。第二，居民消费偏弱，信用

卡需求不足。当前居民对未来预

期并不乐观，降杠杆和储蓄意愿

较强，消费信心不足，超前消费意

愿下降，导致信用卡业务规模出

现收缩。第三，银行加大风控、积

极进行业务布局调整。在当前的

经济形势下，银行在信用卡业务

上更加注重风险控制和市场调

整，不断优化信用卡产品线，聚焦

重点消费领域，推进精细化管理，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发卡量

的减少。”

苏商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杜娟分析，一是信用卡监管日益

严格，如信用卡新规要求银行加

强睡眠信用卡动态监测，对于连

续 18 个月以上无客户主动交易

且当前透支余额、溢缴款为零的

长期睡眠信用卡数量占本机构总

发卡量的比例，在任何时点均不

得超过 20%，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不

得新增发卡；要求银行不得直接

或者间接以发卡数量等作为单一

或者主要的考核指标；要求银行

对单一客户设置本机构发卡数量

的上限。所以银行清理睡眠卡、

控制客户发卡数量等也体现出合

规化、精细化的信用卡展业行动。

二是面对类信用卡产品竞争，诸

如花呗、白条信用购、分付等“类

信用卡”产品，通过线上展业模

式，相较于信用卡“三亲见”的开卡

流程，使用更为简便，受到更多年

轻人偏爱。三是一些银行的信用

卡交易规模有缩小，有银行从成

本收益角度出发，降低权益配置

的影响；还有银行从合规管理角

度出发，规范治理信用卡违规刷

卡套现等行为的影响；还受消费

市场情况的影响。四是有部分银

行信用卡贷款余额下降，这与信

用卡不良抬升，银行收紧授信放

款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第一

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

年未偿信贷总额为1096.76亿元，环

比增长11.76%，占信用卡应偿信贷

余额的1.29%。

此外，今年上半年，国有银行信

用卡不良贷款整体亦有小幅抬头。

具体来看，相关公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工商银行信用卡不

良贷款额度为 216.03 亿元，较年初

增加 47.02 亿元；信用卡不良贷款

率为 3.03%，较年初增加 0.58 个百

分点；建设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额

度 为 185.94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20.53 亿元，信用卡不良贷款率为

1.86%，较年初增加0.20个百分点；

农业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额度为

109.83 亿元，较年初增加 11.75 亿

元，信用卡不良贷款率为 1.42%，

较年初增加0.02个百分点；交通银

行信用卡不良贷款额度为 115.37

亿元，较年初增加21.52亿元，信用

卡不良贷款率为 2.32%，较年初增

加0.4个百分点。

数字技术推进精细化运营

记者注意到，原中国银保

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 2022 年 7

月发布的《通知》已结束过渡

期 ，于 今 年 7 月 1 日 全 面 实

施。其中，信用卡新规明确，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直接或

间接以发卡量、客户数量、市

场占有率或市场排名等作为

单一或主要考核指标，同时强

化睡眠卡管理等。

今年7月份以来，多家银行

陆续宣布停发部分信用卡产

品，记者注意到，停发信用卡主

要集中在联名信用卡、主题信

用卡等。

例如，某国有银行信用卡

中心发布公告称，因业务调整，

2024 年 9 月 1 日起停发国家宝

藏信用卡；8 月 23 日起停发 27

款信用卡产品，包括兔年生肖

卡等；某股份行信用卡中心发

布公告称，因信用卡整体产品

升级优化及结构调整，该行于

2024年9月10日起停止新增发

行6款信用卡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陆续

开始加码信用卡存量客户的

精细化运营。例如，某国有银

行在半年报中提及，在存量客

户方面，信用卡发挥总部集约

化经营优势，联合微信、支付

宝、抖音、拼多多等主要线上

平台开展促活跃、促消费精准

营 销 活 动 ，营 销 效 率 显 著 提

升；另一家国有银行提及“优

化信用卡产品线，推出银联尊

然白金卡、万事达全球支付白

金卡、Visa 全球支付白金卡（奥

运版）等产品。强化重点客群

渗透，布局文旅和线上场景，

提升信用卡客群精细化管理

水平”。

谈及存量客户精细化运

营，杜娟告诉记者，银行应借

助数字技术推进精细化运营，

如基于用户授权获取多维度

数 据 ，实 现 更 加 科 学 的 用户

分 层 、更 加 精 细 化 的 用 户 画

像 。 借 助 各 类 数 字 运 营 工

具 ，实 现 客 群 在 银 行 私 域 的

沉 淀 、实 现 自 动 化 的 运 营 动

作（如促活提醒、客户资产达

标后奖励发放等）、实现适当

产品的自动匹配推荐、实现呈

现页面的千人千面、精准营销

等。还有数字赋能工具，可以

帮助员工更好了解用户偏好

需 求 、提 供 推 荐 赋 能 等 。 此

外，还有银行通过调整组织架

构提升信用卡展业效率、创新

产品功能权益贴近年轻用户

需 求 、调 整 获 客 方 案 及 激 励

措施提高客户转化、加强场景

生态合作等多样化方式提高

竞争力。

叶银丹告诉记者：“第一，

加强客群定位与细分。商业银

行应关注不同客群的细分需

求，如个体工商户、新市民等，

这些群体可能因为没有稳定的

工作和收入而难以申请到信

用卡，但也存在一定的消费意

愿和信用卡需求。商业银行

可在做好风控的基础上，挖掘

这些信用卡业务发展的潜在

市场。第二，灵活产品定价与

差异化竞争。商业银行在信

用卡产品的定价上可以更加

灵活，实现与其他银行的差异

化竞争，同时对不同客户群体

提供差异化定价，以满足不同

客户的需求。第三，加快金融

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叶银

丹表示，信用卡业务的数字化

转型是大势所趋，商业银行需

要通过发展金融科技提高数

字化服务能力，加快产品迭代

不断提升信用卡产品的便捷

性、顺畅性与安全性，更好地

满足不同客群在支付结算、消

费信贷等方面的需求。通过

数字化手段不断提高精准营

销、综合化服务能力，银行还

可以增强客户黏性。


